
5第一章　會計之基本概念

會計方程式：〈91農九職等、93銀行儲備雇員〉

基本方程式（又稱會計恆等式）：

資產＝負債＋業主權益

業主權益方程式：

業主權益＝資產－負債

負債方程式：

負債＝資產－業主權益

解散方程式：

資產－負債－業主權益＝0

獲利方程式：

資產（期末）＝期初負債＋［期初業主權益＋（收益－費損）］

＝期初負債＋（期初業主權益＋本期淨利）

虧損方程式：

資產（期末）＝期初負債＋［期初業主權益－（費損－收益）］

＝期初負債＋（期初業主權益－本期淨損）

業主權益變動方程式：

期末業主權益＝期初業主權益±增減資±業主提存±本期損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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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貸法則：〈92初等〉

一筆分錄，在複式簿記下，必有借貸兩方。借方有五種情形，即

【資產增加、負債減少、業主權益減少、收益減少、費損增加】

。貸方亦有五種情形，即【資產減少、負債增加、業主權益增加

、收益增加、費損減少】。依上列借方五種情形與貸方五種情形

相組合，可得二十五種基本交易型態，如下所示：

借方 貸方

資產增加 資產減少

負債減少 負債增加

業主權益減少 業主權益增加

收益減少 收益增加

費損增加 費損減少

會計之基本慣例（假設）：〈88農七、八職等、103農九職等〉

【企業個體慣例】：企業本身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個體，

資產、負債之處理、損益之計算與業主私人之會計事項應予分

開。

【繼續經營慣例】：假定企業壽命無限，而不會在可預見的未

來考慮解散或清算。此慣例提供成本分攤之會計原則以及流動

與非流動之分類的理論基礎。

【會計期間慣例】：將企業生命劃分段落，定期結算並編製財

務報表，以提供資訊給使用者，每一段落即為一個會計期間，

此項期間若為1年則稱為會計年度。會計年度自每年1月1日至

12月31日止者，稱為曆年制，我國企業多採此制。

【貨幣評價慣例】：此慣例假定貨幣價值不變或變動不大而可

以忽略。貨幣係衡量經濟事物價值的尺度，即透過貨幣之換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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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 刀 小 試

（Ａ）▲預付費用是屬於：（Ａ）流動資產（Ｂ）無形資產（Ｃ）

固定資產（Ｄ）其他資產。

（Ｃ）▲折舊準備為：（Ａ）負債類帳戶（Ｂ）費用類帳戶（Ｃ）

資產的抵銷帳戶（Ｄ）股東權益類帳戶。

（Ｃ）▲商譽是屬：（Ａ）流動資產（Ｂ）或有資產（Ｃ）無形資

產（Ｄ）固定資產。

（Ｂ）▲賒購商品，在付款條件日期內付款，得到：（Ａ）銷貨折

讓（Ｂ）購貨折扣（Ｃ）購貨退出（Ｄ）銷貨折扣。

（Ｃ）▲實帳戶是指：（Ａ）實在帳戶（Ｂ）有實際價值的帳戶（

Ｃ）資產負債帳戶（Ｄ）暫時性帳戶。

（Ｂ）▲償債基金準備是屬於：（Ａ）資產（Ｂ）業主權益（Ｃ）

負債（Ｄ）費用。

基金屬資產，目的在限制現金用途。基金準備則屬業

主權益，目的在限制保留盈餘的股利發放。

（Ｃ）▲已指定特殊用途而專戶存儲的現金，應以：（Ａ）現金（

Ｂ）短期投資（Ｃ）基金科目（Ｄ）銀行存款　處理。

（Ａ）▲企業籌備期間支出之各種費用應列作：（Ａ）營業費用（

Ｂ）收益支出（Ｃ）資本支出（Ｄ）銷貨成本。

開辦費已於91/3/21在財務會計準則第十九號公報修訂
為營業費用。

（Ｄ）▲下列何者屬永久性帳戶（又稱實帳戶）？（Ａ）職工福利

（Ｂ）勞務費（Ｃ）銷貨折讓（Ｄ）著作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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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Ａ）▲混合帳戶是包括：（Ａ）實帳戶與虛帳戶（Ｂ）收益與費

損（Ｃ）資產與負債（Ｄ）負債與業主權益。

（Ｃ）▲下列何者屬虛帳戶？（Ａ）預收租金（Ｂ）預付租金（Ｃ

）租金費用（Ｄ）遞延費用。

（Ｃ）▲下列哪一個會計科目屬於虛帳戶：（Ａ）土地（Ｂ）應收

帳款（Ｃ）銷貨收入（Ｄ）應付所得稅。

（Ａ）▲下列哪一個會計科目屬於流動資產？（Ａ）應收票據（Ｂ

）土地改良（Ｃ）運輸設備（Ｄ）商譽。

（Ｃ）▲流動資產代表企業的：（Ａ）投資財力（Ｂ）經營成績（

Ｃ）償債能力（Ｄ）財務結構。

（Ｄ）▲下列何項不屬於資產的抵銷科目？（Ａ）應收票據貼現（

Ｂ）應收票據折價（Ｃ）備抵呆帳（Ｄ）「現金短溢」借

餘。

「現金短溢」科目乃於零用金發生短欠或多出時使用

，而並非資產之抵銷科目，屬營業外收益或費損。

（Ｃ）▲下列何者屬於資產類科目？（Ａ）擴建廠房準備（Ｂ）庫

藏股票（Ｃ）存出保證金（Ｄ）銀行透支。

（Ｄ）▲下列何者屬評價科目？（Ａ）銀行透支（Ｂ）公司債（Ｃ

）應付票據（Ｄ）備抵呆帳。

評價科目亦稱為資產的抵銷科目，備抵呆帳屬於應收

帳款的抵銷科目。

（Ａ）▲未攤銷損失是：（Ａ）資產科目（Ｂ）費損科目（Ｃ）負

債科目（Ｄ）收益科目。

未攤銷損失為「資產」科目，屬於遞延費用。因為還

沒有攤銷，而應由以後各期攤銷之損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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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帳項之結數為序時登記而設者，如日記簿或分錄簿等屬之。」

【特種日記簿（特種）】：商業會計法第21條第2款規定：「特種
序時帳簿：以對於特種事項為序時登記而設者，如現金簿、銷貨

簿、進貨簿等屬之。」

常用：

【現金收入簿】。

【現金支出簿】。

【進貨簿】。

【銷貨簿】。

功用：

【便利業務分掌】。

【簡化記帳過帳手續】。

專欄：

意義：即【各特種日記帳及普通日記帳中將收付特別繁多的交

易事項，按其科目另設一欄以記載者】，就稱為日記帳簿的專

欄。

功用：

【簡化繁複交易記載】。

【節省過帳手續】。

【配合統制帳的運用】。

分類帳簿的種類（商業會計法第22條）：

【總分類帳簿】：為記載各統馭科目而設者。

【明細分類帳簿】：為記載各統馭科目之明細科目而設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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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義：

含【以科目為主的總分類帳】及【以明細為主的明細分類帳】。

總分類帳中的科目只記載【交易的總數】，【各項明細】則

記入明細分類帳中。

總分類帳統制相關性質的各明細分類帳，又稱【統制帳戶】。

【統制帳戶的餘額必等於統制帳戶各相關明細分類帳餘額的

總和】。

功用：

【分類彙總的表現】。

【財務報表編製的基礎】。

【總分類帳與明細分類帳具有統制與補助的作用】。

應付憑單制：

意義：近代會計為強化大規模企業內部的管理，由【應付憑單

、應付憑單登記簿與支票登記簿】三者配合運用而對【現金支

出的核定與支付】，施以嚴密控制之制度。

功用：

【嚴密管制現金的支出】。

【適當控制現金的運用】。

【省略應付帳款補助帳的設置】。

應付憑單制及特種日記帳的配合：

採用應付憑單制，除【零星開支】採【定額預付的零用金制】

外，一律無現金付出。

以【支票登記帳】代替現金付出帳。

以【應付憑單登記帳】代替進貨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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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據貼現之方法：〈88農會、92水利會、104農九職等〉

票據利息＝票據面額×票面利率×票據期間

到期值＝票據面額（1＋票面利率×發行期間）

貼現利息＝到期值×貼現利率×貼現期間

貼現值（貼現後可得金額）＝到期值－貼現利息

應收利息＝票據面額×票面利率×持有期間

貼現損益＝貼現值－（應收票據＋應收利息）

貼現時，其入帳法有三種，即損益法（常用）、總額法及淨額法：

例：90/7/1收到3個月後到期，年息10%本票乙紙，面額$12,000

，用以抵償貨欠。

8/1因資金短絀，將票據持向銀行貼現，銀行貼現利率為6%。

收到票據：

90/7/1 應收票據 12,000
應收帳款 12,000

貼現時：

票據利息＝$12,000×（
10

100）×（
3

12）＝$300

到期值＝$12,000＋$300＝$12,300



145第十章　流動資產與固定資產

貼現利息＝$12,300×（ 6
100）×（

2
12
）＝$123

已實現利息＝$12,000×（ 10
100
）×（

1
12）＝$100

貼現值＝$12,300－$123＝$12,177

損益法（一般皆使用損益法）：

8/1應收利息 100
利息收入 100

8/1現金 12,177
應收利息 100
應收票據貼現 12,000
應收票據貼現利益  77

總額法：

8/1現金 12,177
利息支出 123

應收票據貼現 12,000
利息收入 300

淨額法：

8/1現金 12,177
應收票據貼現 12,000
利息收入 177

到期：

假設票據到期日，付款人如數付款：

10/1應收票據貼現 12,000
應收票據 12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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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商業會計法

中華民國一百○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

中華民國一百○五年一月一日施行

第一章　總則

第 一 條　�（適用範圍）

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，依本法之規定。

公營事業會計事務之處理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

外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。

第 二 條　�（商業、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之定義）

本法所稱商業，指以【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】；其範

圍依商業登記法、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。

本法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，係指【商業從事會

計事項之辨認、衡量、記載、分類、彙總，及據以

編製財務報表】。

第 三 條　�（主管機關及權責劃分）

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【經濟部】；在直轄

市為【直轄市政府】；在【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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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】。

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：

中央主管機關：

商業會計法令與政策之制（訂）定及宣導。

受理登記之公司，其商業會計事務之管理。

直轄市主管機關：中央主管機關委辦登記之公司

及受理登記之商業，其商業會計事務之管理。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：受理登記之商業，其商業會

計事務之管理。

第 四 條　�（商業負責人之範圍）

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，依公司法、商業登記

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。

第 五 條　�（會計人員之任免）

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，應置會計人員辦理之。

公司組織之商業，其主辦會計人員之任免，在股份

有限公司，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，及出

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；在有限公司，應有全體股東

過半數之同意；在無限公司、兩合公司，應有全體

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之同意。

前項主辦會計人員之任免，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

，從其規定。

會計人員應依法處理會計事務，其離職或變更職務

時，應於五日內辦理交代。

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，得委由會計師或依法取得代


